大樂購物中心星光舞台
街頭藝人演出者(團體)場地申請表
※申請展演日前14日前提出申請，歡迎踴躍報名
	演出者(團體)名稱
	
	表演名稱
	

	聯絡人姓名
	
	聯絡人電話
	

	聯絡人E-MAIL
	

	申請演出日期1
	     年   月   日
	演出時間1
	   時   分~   時   分

	申請演出日期2
	     年   月   日
	演出時間2
	   時   分~   時   分

	申請演出日期3
	     年   月   日
	演出時間3
	   時   分~   時   分

	表演類型
（請簡略描述100字之內，製作活動宣傳文宣用）
	

	表演者人數
	

	備註
	


聯絡資訊：
大樂購物中心 行銷部林淑美

電話：07-3926900轉261，傳真：07-392-6925。E-mail：shumei.lin@prez.com.tw
官方網站：http://www.dols.com.tw
特別提醒：1.煩請將本表單填寫完畢後，於上班時間傳真或email至大樂購物中心行銷部，
            並來電確認是否收到申請送件，以利後續活動申請辦理。謝謝您的合作。
          2.申請前請詳閱「高雄市大樂購物中心街頭藝人展演作業要點」。
